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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上期專刊介紹了公司規劃將員工外派至日本工作時，公司
及員工應注意的日本工作簽證申請，及個人所得稅申報等
相關規定。

本期「Go Japan！投資日本！」專刊將針對日本的消費稅
制度進行介紹。

本專刊將提供有助於臺灣企業進軍或投資日本之資訊。

從臺灣放眼日本

本專刊內容僅提供一般性之建議參考。
此外，專刊內容係將經日本會計師等專業成員確認後編製之日文原文翻譯為
中文，在翻譯之正確性力求盡善盡美，但文義仍可能產生歧異。
具體個案請洽詢安永台灣。關於專刊內容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我們聯繫，我
們十分樂意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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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費稅制度介紹

課徵範圍及稅率

◼ 課徵範圍

由「納稅義務人」在日本境內提供的貨物及勞務

進口至日本的貨物

適用「反向收費機制」之勞務購買

◼ 稅率

※適用8%稅率的貨物及服務

食品和飲料的供應，不包括含酒精飲料及外帶。

報紙訂閱（僅限於每週至少發行兩次，且內容涵蓋政治、
經濟、社會和文化等一般主題資訊的報紙）。

納稅義務人及豁免條件

◼ 納稅義務人之定義

「納稅義務人」是指在日本經營業務過程中，提供應稅貨
物或勞務的任何商業實體或個人。

日本消費稅法規針對小型企業有豁免制度，該豁免的適用
取決於過往財政年度實際的應稅銷售額。

標準稅率 減免稅率※

國稅 7.8% 6.24%

地方稅 2.2% 1.76%

合計 1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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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費稅制度介紹

納稅義務人及豁免條件（續）

◼ 豁免條件

若一個商業實體符合以下兩個條件，則有資格獲得此豁免，不被視
為消費稅之納稅義務人：

1. 「基準期間」（即當前財政年度前兩年的財政年度）內的應稅
銷售未超過1,000萬日圓。

2. 商業實體在「特定期間」（即前一財政年度的前六個月）內的
應稅銷售未超過1,000萬日圓。

以12月決算者為例

X1.1.1～ 
X1.12.31

X2.1.1～ 
X2.12.31

X3.1.1～ 
X3.12.31

＞1,000萬日圓

≦1,000
萬日圓

≦1,000萬日圓

應稅營利事業

免稅營利事業

基準期間 特定期間 課稅期間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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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費稅制度介紹

納稅義務人及豁免條件（續）

◼ 新成立公司的納稅義務人資格

若新成立的公司在該年度尚未有基準期間，但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則該新成立公司在該年度將被視為納稅義務人：

1. 該公司的股本在首個財政年度開始時為1,000萬日圓或以上註1

2. 該公司的控制人或與其控制人相關的公司在新成立公司的基準
期間內，在日本的應稅銷售超過5億日圓。註1、註2

除此之外，若新成立的公司在其成立後的兩個年度內購買特定資
產，則在包括購買當年度的三年內，也將被視為納稅義務人。

◼ 自2024年10月1日或之後開始適用的法規修訂

註1：新成立公司的股本規則：當外國公司在日本開展業務時，由
於該等公司尚未有基準期間，因此也需要確定該規則的適用
性。

註2：新成立公司的資本關係規則：該規則也適用於公司的控制人
或與該控制人相關公司的總銷售額、收入和其他收入，包括
來自外國來源的收入在新成立公司的基準期間內超過50億
日圓的情況。除此之外，當外國公司在日本開展業務時，由
於該等公司尚未有基準期間，因此也需要確定該規則的適用
性。下兩個條件，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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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費稅制度介紹（續）

反向收費機制

◼ 在反向收費機制制度下，購買特定勞務將構成消費稅之應稅交易，
勞務之買受人可能需要申報並支付相應的消費稅。

◼ 反向收費機制適用於以下勞務：

由外國公司提的企業對企業電子勞務，

外國公司向另外一家日本公司提供勞務，且該勞務買受人
（即日本公司）主要之業務與電影或劇場演員、音樂家、其
他娛樂人員和專業運動員相關。

註冊、註銷與資料變動程序

￭ 註冊：納稅義務人必須及時向稅務機關提交消費稅申報表。符合
小型企業豁免的企業可以透過向稅務機關提交特定申請選擇成為
自願納稅人。原則上，選擇自願納稅人資格的效力自申請所屬的
稅期之後的稅期開始。這些表格可以以紙本或線上申請方式提交
給管轄稅務機關。

￭ 註銷：自願納稅人可以透過向稅務機關提交特定申請表來取消其
註冊。然而，選擇成為自願納稅人兩年內無法取消註冊。當不是
自願應稅人的納稅義務人符合小型企業豁免時，必須及時向稅務
機關提交通知表，表明其不再是納稅義務人。當納稅義務人停止
業務時，必須及時向稅務機關提交特定表格。

￭ 消費稅註冊詳細資訊的變更：當以下任何詳細資訊發生變更時，
應及時提交通知表（以紙本或線上申請方式）：註冊地址、企業
名稱、稅務代表名稱、稅務代表地址、財政年度或股本金額。請
注意日本的消費稅法並未規定通知稅務機關此類變更的具體截止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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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費稅制度介紹（續）

發票之開立

◼ 消費稅發票

合規發票制度自2023年10月1日起生效。該制度適用於對

於多個不同消費稅率所獲得的進項稅額進行抵減。在該制度

下，為了讓買受人能夠在購買時抵減消費稅，通常需要保留

由合規發票開立人開立的合規發票。

營業人 買受人
銷售商品或勞務

交付發票
A公司 B公司

✓ 發票開立人的資訊（名稱和註冊號碼）
將列在國稅廳的網站上。

✓ 若經買受人要求，發票開立人有義務
開立合規發票（有一些例外情況，例
如自動販賣機銷售）並保存發票副本。

✓ 賣方若要開立合規發票，
必須在稅務機關註冊為合
規發票開立人。只有合規
發票開立人才可以開具發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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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費稅制度介紹（續）

發票之開立（續）

◼ 電子發票

對於B2B、B2C和B2G（商業對政府）的銷售，電子發票的
開立在日本是允許的，但並不具強制性。日本沒有設立任何
門檻，規定超過該門檻的納稅義務人應採用電子發票。

根據消費稅法，先前僅有提供B2C電子勞務的外國公司可以
開立電子發票。然而，在2023年10月1日引入合規發票制
度後，所有銷售的合規發票均可以電子形式開立。根據合格
發票制度，發票在以電子格式存儲時，其數據需要符合電子
紀錄保存法（ERRL）的要求。

◼ 簡式消費稅發票

在根據合規發票制度，對於零售、餐飲和計程車等行業的交
易，當銷售對象為不特定數量的對象時，可以開具「簡式合
規發票」。

簡式合規發票不需要包括開立對象的名稱。此外，簡式合規
發票僅需包含適用的消費稅率或按消費稅率計算而得的消費
稅總額，而不需要同時包含兩者。

◼ 記錄與保存

在日本，為了消費稅目的，必須保存的紀錄包括其帳簿中的所有交
易詳細資料（日期、內容、交易對方名稱、金額）。原則上，這些
紀錄必須保存在納稅義務人的辦公處所。然而實際上，若納稅義務
人能夠在必要時隨時提供稅務機關該等紀錄，則可以將這些紀錄存
儲在第三方的儲存空間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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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費稅制度介紹（續）

發票之開立（續）

◼ 記錄與保存的期限

帳簿和發票原則上必須保存七年。然而，在保存期限的第
六年和第七年，僅需保留帳簿或發票中的任一項即可。

以電子檔案保存在日本是被允許的。一般來說，收到的紙
本發票需要以紙本形式保存，但如果滿足特定要求，則保
留掃描副本也是允許的。此外，收到的電子形式發票在滿
足特定要求的情況下，也可以以電子形式保存。

申報與支付

◼ 定期申報

納稅義務人必須每年申報消費稅。

➢個體企業主必須曆年結束後的隔年3月31日之前申報消費稅

➢法人必須在其財政年度結束後的兩個月內完成消費稅的申報

➢另外，納稅義務人可以選擇每月或每季度申報消費稅，而不
用以年為單位進行申報

消費稅的申報與繳納截止日期為一課稅期間結束後的兩個月內。
自2021年3月31日或之後結束的財政年度起，獲得法人稅申
報延長的公司可以將其消費稅申報截止日期再延長一個月（即
在其財政年度結束後的三個月內），前提是其在財政年度結束
之前須提交消費稅申報截止日期延長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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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費稅制度介紹（續）

申報與支付（續）

◼暫繳申報

消費稅的課稅期間原則上為一年，惟最近一期申報之消費稅額超
過48萬日圓者，需依照下列規定進行暫繳申報。

最近一期
稅額

≦48萬 ≦400萬 ≦4,800萬 ＞4,800萬

暫繳申報
次數

不需要
每年1次
（每半年）

每年3次
（每季）

每年年11次
（每月）

暫繳稅額 －
最近一期稅額
×6/12

最近一期稅額
×3/12

最近一期稅額
×1/12

納稅期限 － 2個月內 2個月內 ※

年度申報
次數

結算申報1次
暫繳申報0次

結算申報1次
暫繳申報1次

結算申報1次
暫繳申報3次

結算申報1次
暫繳申報11次

個體企業主 法人（12月決算）

1月－3月⇒5月底 1月－3月⇒4月底

4月－11月⇒2個月內 4月－11月⇒2個月內

單位：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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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Japan! 投資日本！前期回顧介紹

EY台灣針對有意投資日本之在臺企業，根據當時的會計、稅務、
法規等相關主題，提供中文之內容。

前期回顧

發行月份 內容

2025年1月 臺灣企業對日投資之趨勢分析以及設立公司型態之介紹

2025年2月 於日本設立公司常見之法人稅稅負

2025年3月 員工外派日本之工作簽證申請及個人所得稅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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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全方位提供臺灣公司對日投資之協助，除了在臺灣提供日本相關情報
外，也將與EY Japan Inbound Client Services Team 合作，在您前往日本
投資的路上，提供會計、稅務、移民簽證等具體業務之協助，成為您強而有
力的後盾。

We support Taiwanese companies 
expanding into Japan.

「Taiwan Outbound to Japan」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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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 | 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

安永致力於建設更美好的商業世界，為客戶、員工、社會各界及地球創造新價值，同時建立資
本市場的信任。

在數據、人工智慧及先進科技的賦能下，安永團隊幫助客戶凝聚信心、形塑未來，並為當下和
未來最迫切的挑戰提供解決方案。

安永團隊提供全方位的專業服務，涵蓋審計、諮詢、稅務、策略與交易。憑藉我們對產業的深
入洞察、全球互聯的跨領域網絡及多元的業務生態合作夥伴，安永團隊能夠在150多個國家和
地區提供服務。

All in to shape the future with confidence.

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加盟該全球組織的各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律實體，各成員機構可單獨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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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機構的任何股權或控制權，亦不作為任何成員機構的總部。請登錄ey.com/privacy，了解安永如何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以及
個人資料法律保護下個人所擁有權利的描述。安永成員機構不從事當地法律禁止的法律業務。如欲進一步了解安永，請瀏覽
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務股份
有限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及財團法人台
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安永台灣網站 ey.com/zh_tw。

©  2025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版權所有。

APAC No. 14008669
本材料是為提供一般信息的用途編製，並非旨在成為可依賴的會計、稅務、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請向您的顧問獲取具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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